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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使學生經由養成教育階段，培

養專業能力，將理論與實務密切結合，順利成為業界之管理人才，特訂定「明新學校財團法人

明新科技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系學生實務學習實施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校外實習機構選定原則以政府立案核准之運動管理相關產業為主。 

三、110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，學生實習總時數下限為 200 小時(不含校外實習課程時數)。 

四、本系得召開學生實習座談會，說明實習相關規定。 

五、學生實習期間系上教師須與學生保持聯絡或赴實習場所訪視，以協助解決 學生實習問題。 

六、實習時數認定標準與規範： 

    (一)實習時數需累積達四小時以上(同一活動)，並由活動承辦單位或負責老師提出「運動事業管

理系學生實務學習教師評量表」(附件一)，方得申請認證。 

(二)轉學生實務學習時數律定，110 學年度(含)後之轉學生，二年級轉入總時數下限需達 150 小

時，三年級轉入總時數下限需達 100 小時。 

(三)時數認證： 

110 學年度入學學生，200 小時實務學習時數認證，一、二年級認證時數上限為 150 小時(由

系上教師承辦或媒合之活動)。 

 (四)本系運動代表隊學生，參加大專盃、大專聯賽及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獲得前 8 名者，可抵

實務學習 100 小時，限申請一次。另為鼓勵運動代表隊學生常年投入訓練的辛苦，經教練認

可並提出申請，110 學年度(含)後入學學生每學期至多核給 20 小時實習時數認證。 

 (五)本系學生擔任系學會幹部滿一年者，110 學年度(含)後入學學生每學年至多核給 50 小時實

習時數認證，限申請一次，以鼓勵同學。擔任幹部期間，籌辦系學會辦理之校內相關活動則

不再申請時數。 

七、為加強學生校外實習安全之保障，實習期間學生應自行辦理保險，相關保險證明，請自行留存備

查。 

八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送人文與設計學院核備後發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 

 



(附件一) 

運動事業管理系學生實務學習教師評量表 
一、認證標準：實習時數需達四小時以上(同一活動)，且為運動事業管理相關產業活動，方可由指

導老師於活動結束一個月內提出認證申請。 

二、實習活動名稱：  

三、實習地點：  

四、實習期間起迄：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年    月    日 

五、實習總人數：      位 

六、實習總時數：      小時 

※請實習單位指導老師確實填列學生主要實習工作內容，謝謝您！ 

班   級 姓      名 學     號 實習時數 工    作    內    容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 

指導老師評語： 

 

 

指導老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 

 

 

實習委員會簽章： 

 

＊ 本表格不足使用請自行影印 


